
“我已掏空家底，离婚时说好不再承担抚养费”

生活、就医等客观支出提升，子女日后能否再主张？

无独有偶， 青浦法院前不久审理

过一起相似案件。

小明 （化名 ） 患有先天性心脏

病、 无肛症， 在父母离婚后跟随母亲

生活。 根据离婚协议约定， 父亲无须

支付小明抚养费。 经过后续治疗， 小

明的病情已稳定， 但因先天体质较

弱， 还需持续支出医药费。 此外， 随

着年龄增长， 小明的学费、 学杂费、

伙食费亦有所增加。 在跟随母亲生活

八年后， 小明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

父亲支付其抚养费。

小明诉称， 母亲因照顾小明而无

法持续外出工作， 母子两人基本依靠

母亲打零工及领取民政局发放的最低

生活保障金来维持生计， 随着各项费

用增加， 母亲已无法继续维持小明的

正常生活开支， 故要求父亲支付其抚

养费 1200 元 / 月。

父亲辩称： “孩子出生时便患病，

历经数次手术， 在妈妈无收入来源的情

况下， 自己与爷爷已掏空家底， 所以离

婚时协商好不再承担孩子的抚养费。”

父亲表示自己现在没有工作， 身患疾

病， 无力承担抚养费； 且现已再婚， 另

有一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

青浦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家长为孩子的身体健康积极救治， 诸多

付出值得肯定。 母亲与父亲离婚至今已

逾 8 年， 随着小明年龄增长， 生活、 教

育、 就医等客观支出提升， 与以前相

比， 确实增加了母亲一方的经济压力，

小明提出增加抚养费具有一定的事实基

础。 综合考虑父亲目前的身体、 经济及

抚养负担状况， 参考母亲领取相应保障

金及小明增加支出的合理性、 必要性，

酌情判令父亲按照 800 元 / 月的标准支

付小明的抚养费。

宣判后， 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该案

现已生效。

“本案是在司法解释二出台前判决

的， 但正好契合了其中的第十六条。”

该案主审法官、 青浦法院朱家角法庭副

庭长林颖告诉记者， 在司法解释二出台

前， 以往有关抚养费纠纷的案例一般是

不支持“对约定不付抚养费的一方追索

抚养费” 的， 除非极其特殊情况。

“考虑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

法律适用原则， 结合对实际情况的调查

走访， 我还是作出这样的判决。” 林颖

表示， 本案中既要考虑未成年人因年龄

增长、 健康问题等导致开支增加的合理

性， 亦要考量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经

济状况、 可能再婚育子的情况， 同时关

注直接抚养子女的单亲母亲可能面临的

就业困难、 家庭支持、 经济状况、 社会

评价等方面的现实困境。

记者获悉，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民法典》 实施之日 ） 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青浦法院共受理抚养纠纷

案件 21 件、 抚养费纠纷案件 148 件、

变更抚养费纠纷案件 92 件。 虹口法

院共审理涉未成年人离婚纠纷、 抚养

关系纠纷 、 抚养费纠纷案件达 497

件， 均涉及未成年子女或不能独立生

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权或抚养费纠

纷。 其中不乏离婚协议或法院调解、

判决对子女抚养费问题作出约定或裁

决后再次引发纠纷的案件。

“我国 《民法典》 在离婚后子女

抚养问题中引入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

女’原则。‘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可说

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关键一步，但

要实现这个目的， 还需要更多立法细

节的完善、 配套制度的建立和社会组

织的实践。” 北京植德 (上海 ) 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桂芳芳律师告诉记者。

司法实践中， 抚养费的计算标准

是怎样的？ 如何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

权益？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有固定

收入的， 抚养费一般按照不直接抚养

方月总收入的 20%至 30%的比例给

付。 对此， 桂芳芳指出： “在目前的

司法实践中， 抚养费标准普遍偏低，

也较为格式化， 无法满足孩子的多样

化需要。 例如医疗需求、 课外辅导等

方面的需求。”

桂芳芳建议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调

整， 使标准更加宽松和灵活。 希望法

官在司法实践中更多关注孩子本身的

抚养需求， 这样也能进一步契合国家

的生育政策和家庭需求。

“婚姻家事案件中的父母孩子或

多或少存在心理问题。”上海七方律师

事务所副主任、 高级合伙人胡晓萍律

师表示，除了完善司法层面的细节，加

强对离异父母的教育和心理疏导同样

重要。 “目前，上海少数基层法院在涉

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开庭前会播放教育

短片，强调将孩子的利益放在首位。 ”

胡晓萍认为在未来其他法院或可以借

鉴这样的做法。“也希望社工或公益组

织在抚养权、 探望权、 抚养费等涉及

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 调解中可以发

挥更大的作用。” 胡晓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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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我的生活费谁来买单？ ”
《民法典》时代：抚养费纠纷中的情与法如何平衡？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孩子不让我带， 还想让我付钱？ 这不可能！” 法庭上， 王先生手拿数张教育费、 医

疗费账单， 面对妻子李女士的质疑，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是虹口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的一

起家事纠纷案件。 无独有偶， 青浦区人民法院日前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 父母协议离婚

后， 约定父亲无须负担抚养费。 八年后， 孩子诉至法院主张抚养费……

抚养费纠纷一直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其痛点在哪？ 纠纷中的情与法如何平衡？ 司

法实践中， 该怎样贯彻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颁布后， 相继

对婚姻家事案中涉及未成年人抚养问题等不同情形作出规定， 在不同程度上为解决抚养费

纠纷困境带来积极影响。

第五个民法典宣传月来临之际， 记者分别采访了法官和律师， 听他们讲述抚养费纠纷

的“困境” 与“希望”。

4 月 10 日上午 9 点， 虹口区北

宝兴路 531 号第 16 法庭。 随着清脆

的法槌声落下， 一场关于抚养费纠纷

的案件正式开庭。

“这些是孩子生病后的医疗单，

一共是 40 多万元。” 庭上， 原告小路

（化名） 的代理人， 他的父亲王先生

面色凝重， 他顿了顿， 整理了手中数

十张账单， 接着说， “还有， 孩子在

特殊学校上学的费用， 35 万多元。”

王先生推了推眼镜， 目光时不时望向

陪同出席的父亲， 仿佛对“打赢这场

仗” 不抱太大希望。 王先生父亲补充

道： “他们平时也不来看孩子的。”

听到这话， 李女士情绪有些激

动， 当即质问道： “我们想去带孩

子， 每次过去都被他们拦在外面。 不

让看孩子， 还想让我付钱？” 原来，

李女士长居日本， 一年难得回来几

趟， 想在回国期间看孩子却遇到阻

拦， 心中难免有气。

王先生与李女士于 2016 年登记

结婚， 他们的孩子小路今年 8 岁， 是

一名孤独症儿童。 2019 年 4 月李女士

以出国进修为由离家不归， 其间对小路

未尽抚养义务， 2024 年 6 月李女士回

国提出离婚并放弃小路的抚养权， 同年

12 月虹口法院判决双方不离婚。 此后

李女士多次拒绝支付小路的抚养费， 现

在小路生活困难， 所以向法院提起诉

讼， 请求李女士支付其抚养费。

随着双方的不断举证、 质证， 现场

一时陷入“僵局”。 也许是考虑到孩子

的病情， 王先生突然有点哽咽： “其

实我们也不是完全为了钱， 孩子母亲

常年在国外无法贴身陪伴。 我们希望

小朋友能得到更多的陪伴， 健康成

长。” 对此， 李女士深表认同， 同时也

表明虽然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太理

想， 但对于小朋友健康方面的付出还是

义不容辞的。

该案承办法官、 虹口法院民庭曹艳

梅法官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 暂时搁置

费用争议， 从情理、 法理多角度进行劝

解， 同时结合 《民法典》 中关于抚养费

的相关规定， 向双方释法明理。

“根据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 （一） 第 43 条规定， 本案中， 李女

士长期居住在国外， 因客观原因对子

女的照顾陪伴明显缺失， 但是经过庭

审调查， 李女士这几年确实通过其父

母陆续支付了孩子数万元的抚养费，

不属于拒绝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行

为。” 曹艳梅表示，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

小路的特殊教育和医疗、 康复费用将长

期持续发生， 且金额无法确定。 最终，

经过曹艳梅耐心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

从 2025 年 4 月开始， 李女士每半年支

付一半的医疗教育等自费费用； 同时，

双方就孩子未来每个月的抚养费达成一

致意见， 共同为小路营造良好健康的成

长环境。

曹艳梅表示： “这个案件涉及到一

方的支付能力、 夫妻离婚纠纷、 孩子抚

养探望以及抚养费标准等诸多争议。”

她告诉记者， 如果今后双方继续进行离

婚诉讼， 或者协议离婚， 本案关于孩子

抚养费的处理方案可以保持， 或双方再

次协议进行变更。

“不完全为了钱，希望小朋友得到更多陪伴”

婚姻存续期间，一方长期居住国外却拒付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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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完善立法

多元保障未成年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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